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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46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2年 10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 會議地點：本府 6樓第 2會議室 

參、 主席：黃召集人敏惠 

肆、 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伍、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記錄：蕭以杰 

陸、 審議案件 

討論事

項編號 
審議案第 1 案 所屬行政轄區 嘉義市 

案由 修正「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三點、第六點 

說明 

一、計畫緣起 

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以下稱本基準)自 103 年

10 月 15 日即已公告發布實施，後因應「都市更新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於 108 年 1 月 30 日修正發布，依本條例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本基準於 111 年 1 月 11 日第一

次修正發布。 

本基準訂定後，因推動都市更新之需要，經檢討後爰提出

本次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包括：1.無涉及本基準之規定(第三

點)；2.配合全齡宜居政策，鼓勵建築物以整建或維護實施方

式，簡化認定機制(第六點)；3.配合木造建築整建維護補助計

畫，加強保存木造特色建築(第六點)等。 

二、辦理情形 

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訂第三點：於未經劃定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時，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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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第六點：於未經劃定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

元，放寬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理之建築物相關認定基準。 

三、變更機關：嘉義市政府。 

四、變更法令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五、變更計畫位置與範圍：無。 

六、變更計畫內容：詳修正草案。 

七、公開展覽期間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無。 

決議 
本案可提高民眾辦理整建維護之意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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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三點、第六點 

修正草案總說明 

112.10.16 

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以下稱本基準)自一百零三年十月十五日發布

後，為因應一百零八年一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更新單元劃定基準……；其於本條例中華民

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訂定者，應於三年內修正，經該

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之。更新單元劃定基準訂定後，主管

機關應定期檢討修正之。」及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主管機關訂定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應依第六條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六款之意旨，明訂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

之具體認定方式。」於一百一十一年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修正發布。 

茲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三項規定檢討修正本基準，本次修正刪除無涉及本

基準之規定；另為配合全齡宜居政策，鼓勵建築物以整建或維護實施方式，簡化

認定機制；以及配合木造建築整建維護補助計畫，加強保存木造特色建築等。爰

本基準修正重點以簡化申請程序及明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以整建或維護方式

處理之建築物認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於未經劃定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時，不得位於非都市發展

用地。（第三點） 

二、 於未經劃定實施更新之地區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並以整建或維護方式處

理之建築物相關認定基準。（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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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第三點、第六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依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規定自行劃定之
更新單元不得位於
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等非都市發展
用地。 

三、依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規定自行劃定之
更新單元不得位於
農業區、保護區、風
景區等非都市發展
用地。 
前項劃定之更新單
元不得涉及都市計
畫主要計畫之擬定
或變更。但符合本條
例施行細則第二十
一條所定情形者，不
在此限。 
 

更新單元之劃設無涉都市
計畫主要計畫之擬訂或變
更，因此予以刪除。 

六、更新單元內之合法
建築物全部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處理
者，不受第四點至
第五點之限制。但
位於未經本府劃定
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更新單元內之
合法建築物屋齡應
達二十年以上，並
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建築物無昇降
設備或缺乏無
障礙設施。 

（二）建築物外牆有
剝落之情形。 

（三）有頂樓加蓋、
陽台加蓋、設
置鐵窗、於防
火間隔或防火
巷搭建構造物
之情形。 

（四）經耐震能力初
步評估結果未

六、更新單元內之合法
建築物全部以整建
或維護方式實施
者，不受第四點至
第五點之限制。但
位於未經本府劃定
應實施更新之地
區，更新單元內之
合法建築物屋齡應
達二十年以上，並
經建築師、專業技
師或機構鑑定符合
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四或五層樓合
法建築物屬集
合住宅且無昇
降設備。 

（二）建築物外牆有
剝落情形且具
有潛在影響公
共安全之虞
者。 

（三）有頂樓加蓋、
陽台加蓋、設
置鐵窗、於防

1. 整建及維護係屬「都市更
新條例」第 4 條所定義之
都市更新處理方式，故將
文字調整為「處理」。 

2. 考量實際申請情況，第一
至三款規定依現況及建
築使用執照等相關文件
證明；第四款所列耐震能
力評估結果係業經專業
機構鑑定，無需經建築
師、專業技師或機構鑑
定，故文字予以刪除。 

3. 參酌「一百十二年至一百
十五年中央都市更新基
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
新作業須知」規定申請補
助項目，包含增設或改善
無障礙設施及增設升降
設備等項目，為因應高齡
化社會之需求，同時呼應
本市世代宜居之政策，無
限於四或五層集合住宅
申請。 

4. 為鼓勵本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辦理整建或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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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達最低等級
者。 

（五）因地震、風
災、水災、爆
炸或其他不可
抗力致遭受損
害之合法建築
物，不受其屋
齡限制。 

（六）一棟(含)以上
之木造建築。 

火間隔或防火
巷搭建構造物
之情形。 

（四）經耐震能力詳
細評估結果屬
應辦理結構修
復補強者。 

（五）其他特殊情
形，經本府同
意得不受其屋
齡限制。 

並參酌「一百十二年至一
百十五年中央都市更新
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
更新作業須知」規定申請
補助項目以「老舊建築物
立面及屋頂突出物修繕
工程」為必要施作項目之
一，爰修訂第二款規定為
建築物外牆有剝落情形
者。 

5. 為加強都市危險及老舊
建築物結構安全，並依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
物加速重建條例」第三條
第一項第二款，故修訂第
四款規定為經耐震能力
初步評估結果未達最低
等級者。 

6. 為明確特殊情形原因，爰
修訂第五款規定為因地
震、風災、水災、爆炸或
其他不可抗力致遭受損
害之合法建築物，不受其
屋齡限制。 

7. 本市推動木造建築整建
維護，積極保存本市具木
造特色建築物，爰新增第
六款規定。 

8. 木造建築係指主要結構
以木構造為主之建築。另
因本市現存木造建築興
建年代大多早於民國六
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建
築法修正公布，故合法木
造建築物得以「嘉義市都
市更新木造建築舊有房
屋申請整建維護補助認
定標準」之舊有房屋證明
認定之。 

 

 



                                                                                                                             

6 

 

嘉義市都市更新單元劃定基準(修正草案) 
1. 本府 103.10.15 府都更字第 1032613415 號函發布 

2. 本府 111.01.11 府都更字第 1112600378 號函修正基
準第 1 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及附表；增訂
基準第 2 點及第 3 點 

3. 本府 112.10.16 修正草案基準修訂第 3 點、第 6 點 

一、 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執行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

二條及第二十三條規定，特訂定本基準。 

二、 更新單元劃定相關事項依本基準辦理。 

都市計畫或都市更新計畫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 依本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不得位於農業區、保護區、

風景區等非都市發展用地。 

四、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以下簡稱所有權人)劃定更新單元以重建方式

處理時，其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但依本條例第七條劃

定之更新地區，不在此限。 

(一) 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二) 臨接一條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且面積在一千五百平方公尺以上者。 

(三) 臨接二條以上計畫道路或現有巷道，且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四) 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築設計及市容

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其面積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五) 相鄰二個以上街廓之更新單元，其中應至少有一街廓符合第一款至第

四款規定之一，並採整體規劃者。 

前項所稱街廓係指四周為計畫道路圍成之基地，基地鄰接永久性空地、公

園、廣場、堤防或河川等，該鄰接部分邊界得視同為街廓邊界。 

五、 未經本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所有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以重建方

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者，應符合第四點所定規模及符合更新單元內重建區

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附表)其中之一。 

位於下列區域之一者，其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除需符合第四點所定規

模外，應有附表其中之一情形，但不受各指標之規定比例限制：  

(一) 嘉義車站、嘉北車站及北門車站所在街廓，以其周界為中心，其半徑三

百公尺所涵蓋之街廓內土地。 

(二) 已開闢或經都市計畫公告之公園面積達一公頃以上，以其周界為中心，

半徑一百五十公尺所涵蓋之街廓內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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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點規定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者，其更新單元基地臨接之計畫道路或現有

巷道寬度未達八公尺時，應予退縮並補足八公尺，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 

六、 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全部以整建或維護方式實施者，不受第四點至第

五點之限制。但位於未經本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更新單元內之合法

建築物屋齡應達二十年以上，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 建築物無昇降設備或缺乏無障礙設施。 

(二) 建築物外牆有剝落之情形。 

(三) 有頂樓加蓋、陽台加蓋、設置鐵窗、於防火間隔或防火巷搭建構造物之

情形。 

(四) 經耐震能力初步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五) 因地震、風災、水災、爆炸或其他不可抗力致遭受損害之合法建築物，

不受其屋齡限制。 

(六) 一棟(含)以上之木造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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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評估指標 

壹、非防火構造建築(指標一)、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指標二)、建築物基礎

下陷等腐朽或變形評估(指標三)、建築物化糞池或排水處理情形(指標十)，

應經建築師、專業技師或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貳、更新單元內所有建築物符合指標二所定各款構造年限，且經專業機構依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其

初步評估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者，得劃定為更新單元。 

參、依本基準第四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劃定更新單元者，應就各街廓分別檢討

各項指標規定。但跨街廓更新單元內有橫跨二個以上街廓未經本府開闢或

取得之計畫道路，得以該跨街廓更新單元申請案全部範圍檢討各項指標。 

項次 內容 

一 
更新單元內非防火構造建築物、舊違章建築物或鄰棟間隔低於三公尺之棟

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符合下列各種構造之樓地板面積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

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且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

能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初步評估，其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或

未達一定標準之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者： 

(一)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 

(二)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 

(三)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 

(四)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 

三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

形，足以妨害公共安全之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且前揭建築物之構造符合前項各款年限。 

四 

更新單元內之巷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現有巷道寬度小於六公尺之長度佔現有巷道總長度比例達二分之以

上。 

(二)屬本府消防局列冊搶救不易狹小巷道。 

五 

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

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更新單元內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

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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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內容 

六 
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築物使用執照登載用途不符現行都市計畫分區使用規定

之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七 
更新單元內未經嘉義市政府開闢或取得之計畫道路面積占更新單元內總計

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八 
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

定容積之二分之一。 

九 

更新單元內符合第二項指標所定各款構造年限之合法建築物棟數，占更新

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三分之一以上，且符合下列二款情形之一： 

(一)四層樓以上之無設置電梯設備棟數達二分之一以上。 

(二)現有停車位數量未達法定停車位數量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十 
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無設置化糞池或該建築物沖洗式廁所排水、生活雜排水

均未經處理而直接排放之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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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編號 
報告案第 1 案 所屬行政轄區 嘉義市東區、西區 

案由 
擴大劃定嘉義市舊市區及嘉義火車站至北門火車站鐵路沿線策略性

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 

說明 

一、 計畫緣起 

嘉義市素有「木都」的美稱，舊市區擁有豐富的木造建築，為維

護木造街景特色、活化老舊城區與提升都市機能，本府各局處陸續推

動修繕與再利用計畫已達 10 年，文化局自 103 年起補助民眾修繕利

用老屋。觀光新聞處則透過劃定人文歷史街區開放民宿業合法，將旅

遊經濟引入木屋聚集區。在都市更新體系方面，都市發展處於 110 年

透過訂定「木造建築整建維護補助要點」，補助民眾修繕木造建築，

並劃定嘉義火車站東側及東市場周邊策略性更新地區，於重點區域提

高補助額度，為本案之前期計畫。本案範圍銜接前述兩更新地區，擴

大盤點、更完整納入本市重要歷史人文區域，挹注修繕資源與能量。 

本案範圍定位為「木造建築整建維護與新生示範區」，建立修繕

與再利用典範，帶動全市木造建築修繕保存、活化再利用，並讓市民

與各界重新認識嘉義木都特色。透過示範區與各項政策資源，讓木造

建築不僅是作為嘉義市的歷史資產，也透過公私部門併進、建築新增

修改建的多元方式，創造各種新式木構造建築，讓木構造重新作為商

業、居住、公共建築的好選擇與地方特色產業。 

除了建築硬體外，更推動安全趣味的步行環境，打造國際級的觀

光環境。考量交通與停車管理、都市設計、建築管理等面向整合，提

出以人本、安全、趣味、連續為導向的道路新設計，使市民與觀光客

可以安心自在的於木造城市中穿梭體驗。 

二、 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時，各級主

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劃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區，並訂定或變更都

市更新計畫： 

第三款、基於都市防災必要，需整體辦理都市更新者。 

第四款、其他配合重大發展建設需要辦理都市更新者。 

三、劃定位置及範圍 

本計畫以嘉義火車站東側策略性更新地區與嘉義市東市場周邊

策略性更新地區(合計面積約 63.08 公頃)為中心，北側擴大至博東路，

含舊市區北區與北門火車站周邊區域；東側擴大至新生路；西側包裹

鐵路沿線產業帶，擴大至臺灣鐵路；南側至垂楊路，共劃定約 261 公

頃。劃定範圍隸屬於「嘉義市都市計畫(不含嘉義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仁義潭風景特定區)」，劃定位置詳圖 1。 

四、更新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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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延續並擴大 110 年「劃定嘉義火車站東側及東市場周邊策略

性更新地區及訂定都市更新計畫案」，計畫內容含括四大方

向: 

第一，嘉有木屋、補助多元化、園區化:精進木造建築整建維護策略，

藉由盤點木造建築簇群類型，鼓勵園區化與區域式整建維護，

並結合多元補助共同行銷。 

第二，新式木造在嘉義:以公共建設、公辦都更、宜居建築政策推動新

式木構造。 

第三，木造生活媒合平台:媒合木構造空間多元修復與再利用，鼓勵木

造建築街區辦理活動。 

第四，愉快城市步行體驗:建立嘉義市友善人行共同願景，選定示範街

道、號召市民共同推動街道改造。 

 

 

五、後續辦理事項 

(一)預計 112 年 10 月底前完成都市更新計畫公告作業。 

(二)公告辦理「112 年第 2 期木造建築整建維護補助」。 

(三)「嘉義市宜居建築計畫」研擬新式木構造推動策略。 

(四)盤點閒置公有宿舍與再利用規劃，研擬結合公辦都更計畫。 

(五)辦理「嘉義市友善人行空間」座談與教育訓練、研擬跨局處推動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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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劃定位置示意圖 

 

 

決議 

本案可擴大木造整建維護的補助範圍及對象，且符合本府推動舊城

創新生及木都政策，本案洽悉。委員所提意見供業務單位後續辦理

補助時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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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臨時動議 

討論事項

編號 
臨時動議報告案 所屬行政轄區 嘉義市西區 

案由 

為「擬定嘉義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主細拆離)(第一階段)」變更案

內編號變 1案(位置：坤明街)，擬改納入第二階段細部計畫研析因應

方案後再審，提請討論。 

說明 

一、陳情事由 

112年 8月 28日嘉義市埤子頭段 469-24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周宗陵、周抱吉向本府提出陳情書表示： 

民國 93年 8月 6日當時土地所有權人周重西、周萬得(前開陳情

人之父執輩)就市府工務局(土木課)已辦理「重興里堯天府前八

米道路工程」完成徵收之道路用地（註：92年 5月 27日土地移

轉登記為市有）陳情建議道路兩側邊界等寬西移，希望透過以地

易地，減少西側住宅區面積，以增加其東側住宅區面積，並使道

路轉彎處較為平緩，101年市府工務處(都市計畫科)列為嘉義市

都市計畫第 2 次通盤檢討陳情案，惟 106 年 4 月 25 日市都委會

第 123 次會議審議通過之變更案內容僅同意計畫道路之西側邊

界線往西移變更都市計畫，如據以發布都市計畫，將導致其擁有

住宅區土地減少，侵害其財產權，陳情人建議依 93 年陳情意旨

辦理都市計畫變更，或依原都市計畫道路開闢，不辦理都市計畫

變更。 

             93年陳情道路平移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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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使用分區與地籍(埤子頭段)套繪示意圖 

 

二、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歷程概述 

（一）公開展覽 

104 年 6 月 1 日起「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

盤檢討)書」公開展覽 30日，其中周重西、周萬得陳情案列於

計畫書內容如下表： 

 

變更

編號 

原編

號 

陳情人及

陳情位置 

陳情理由 建議事項 目前使用

分區 

擬 變 更

分區/項

目 

 137 周重西、

周萬得 

埤子頭段

469-5 等

地號 

本市埤子頭

段 469-24

地號變更為

都市計畫道

路案，本府

已錄案供都

市計畫委員

會 審 議 參

考。 

申請人之埤子

頭 段 469-24

地號土地應再

辦理分割，分

割後現為道路

之土地係為嘉

義 市 子 頭 段

469-24地號、

70平方公尺。 

住宅區 道 路 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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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都委會第 123次會議審議 

1、106年 4月 25日市都委會第 123次會議簡報 

市都委會第 123次會議簡報 

2、審議結果 

西側部分變更住宅區為道路用地酌予採納，東側部分維持原

計畫使用。 

市都委會第 123次會議審議結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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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三）內政部都委會第 985次及 1011次會議審議 

本陳情案依市都委會第 123 次會議審議結果修正研擬為變

更案變 8 案納入「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106年 12月 29日「變更嘉義市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

通盤檢討)」函報內政部。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 年 2 月

2日第 985次會議及 111年 5月 10日第 1011次會議審議結論，

本案屬於細部計畫內容，請市府本於職權自行核定。 

 

（四）市都委會第 145次會議審議 

本府依據 106年 4月 25日市都委會審議本案通過變更內容，

及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85 次會議及第 1011 次會議審議結

論，將本案納入「擬定嘉義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主細拆

離)(第一階段)」列為變更案編號變 1，提經 112年 7月 18日市

都委會第 145次會議同意通過。 

 

三、建議 

因應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擬定嘉義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主

細拆離)(第一階段)」變更案內編號變 1 案，提請本市都委會同

意改納入第二階段細部計畫研析因應方案後再審。 

 

決議 

因應土地所有權人陳情意見，「擬定嘉義市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配合

主細拆離)(第一階段)」變更案第 1案(位置：坤明街)，同意抽出，

另研析因應方案後納入後續階段辦理。 


